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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8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23 号，以下简称《要点》）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2018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桂政办电〔2018〕168 号）和《桂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桂林市2018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分工方案的通知》精神，为进一步做好我局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，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方案：
一、总体要求
做好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，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系列部署，坚持统筹兼顾、突出重点，大力推进决策、执行、管理、服务、结果公开，不断提升政务公开的质量和实效，推动转变政府职能、深化简政放权、创新监管方式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，助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。
二、工作要点
全面推进行政决策、执行、管理、服务、结果“五公开”，将“五公开”要求落实到办文办会程序，推进文件类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和重大决策预公开。全面公开与审计事项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、政策文件、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、中央、自治区和桂林市重点专项资金审计结果，由我局承担的上级对市本级审计整改项目，尤其要加大问题典型和整改典型公开力度，促进政策落地生根。
三、任务分工
（一）自治区政府信息公开统一平台、局网站的信息发布，政务公开目录架设和日常维护（综合信息科）。
（二）撰写政务公开指南、政务公开年度报告、政务公开绩效考核（办公室）。
（三）“五公开”要求落实到办文程序
拟发市审文号的公文时，拟稿人需根据发文内容标注公开属性，如不公开的，必须注明不公开理由，理由选项：1.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；2.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；3.属于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；4.属于还处于讨论、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；5.其他理由（各科室）。
（四）依申请公开
畅通依申请公开受理渠道，完善局网站依申请公开页面（综合信息科）。根据申请公开内容分类移交相关科室处理（局办公室）：
1.业务类：相关科室根据申请公开内容的密级确定是否依申请公开，如可公开，提供公开内容，如不可公开，撰写不公开情况说明（各科室）。对拟公开内容审核复核（法规科）；
2.行政类：如可公开，相关科室提供公开内容，如不可公开，撰写不公开情况说明（办公室、党办、纪检室、人教科等相关发文科室）。
公开申请应在15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成。
（五）人事信息公开
公开领导分工、机构设置、人事任免信息、领导干部任前公示、考录招聘信息（人事教育科）。
（六）审计结果公开
1.桂林市2016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（财金科）；
2.由我局承担的上级对市本级审计整改项目（项目责任科室）；
3.向市政管办提供本年度需要公开审计整改结果的被审单位名单（办公室）；
4.其他需要公开的审计项目（各业务科室）。
具体实施按照《桂林市审计局审计结果公告办法》执行。
（七）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公开
公开审计依据的法律法规、审计部门规章制度、相关规范性文件、执法流程（法规科）。
（八）财政信息公开
公开我局财政预、决算，“三公”经费（办公室）。
（九）行政执法公开
公开行政权力清单，行政执法主体、执法权限、执法程序、执法职责（法规科）。
（十）公共资源交易公开
公开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定点单位招标公告、成交公告（投资一、二科），其他政府采购、招投标项目的公告，成交公告（相关科室）
（十一）应急管理公开
公开我局各类应急预案、应急动态和抢险救灾信息（办公室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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